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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記》獲西漢政府認可而宣佈之因 

劉元富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主要是從西漢政府對《史記》的敵視來切入，質疑為何漢宣帝最終仍

讓《史記》合法化，在分析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的動機後，筆者研判

是因「魯學」的褚少孫開始補《史記》，讓「齊學」的楊惲擔心《史記》的解釋

權被褚少孫曲解，於是他要透過漢廷官方的認證，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史記》

思想的正宗嫡傳者。 

而面對楊惲的請求，筆者認為剛消滅霍氏的漢宣帝定是相中《史記》裡貶

低衛青與霍去病的記載，以及《史記》裡的「反權臣」思想，這些文獻皆能在

社會上形成極利於漢室政權穩固統治的輿論，是以漢宣帝同意讓《史記》合法

化，使得《史記》雖一直受西漢政府敵視，但最終卻仍能在西漢政權底下取得

官方認可，從此公開地浮上檯面。 

關鍵字：《史記》、司馬遷、楊惲、漢宣帝、霍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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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reason le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e 

allowed "Shi ji" to open 

Yuan–Fu Liu* 

This article is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government hostility to "Shi Ji" 

史記 to be analyzed. What is the reason, let Emperor Xuan 漢宣帝 be allowed "Shi 

Ji" to open? After analyzing Yang Yun's 楊惲  motivation to seek official 

recognition, I think the reason was Chu Shaosun 褚少孫 started to add "Shi Ji", 

Yang Yun worried he wrested the real meaning of "Shi Ji". He decided to seek 

official recognition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government and established his 

orthodox theory of "Shi Ji". 

But facing Yang Yun request, I thought that after the clan of Huo 霍氏 had 

wiped out, Emperor Xuan want to reduce Wei Qing 衛青 and Huo Qubing 霍去病 

reputation i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ounter-powerful minister” the thought. These 

literature can take shape the public opinion, le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government political stability, so he agreed let " Shi Ji " legalization. Therefore, " Shi 

Ji " still could obtain the official approval und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olitical 

power and open ,though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government was hostility it 

Keywords: Shi Ji, Sima Qian, Yang Yun, Emperor Xuan.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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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史記》竹簡本的原書成書後，因司馬遷（生卒年不詳，約 145B.C.–86B.C.）

自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師」，1歷來皆認為有藏、傳兩種版本，其中「藏本」

自是收於西漢政府的官方秘府，「傳本」則理應由司馬遷自行收藏，形成官方和

民間各有一版本的狀況。 

由《漢書》〈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裡載「（楊）忠弟惲，字子幼，以忠任

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

以材能稱」，2以及〈司馬遷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

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等文獻來看，3司馬遷死後，「傳本」顯然落入司馬

遷的女兒（生卒年不詳）手中，才會導致最後是由外孫楊惲（90B.C.–54B.C.）

出面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而非司馬家本族來主導。 

但問題是，蓋《史記》自成書後，因被認為上承《春秋》的「褒貶」筆法，

對於執政者有所譏刺，4而素來遭到西漢政府的敵視，不僅漢武帝（157B.C.–

87B.C.）就有對《史記》進行刪書的嫌疑，甚至到漢宣帝（91B.C.–48B.C.）時，

                                                       
1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樓據南宋慶元黃善夫刊本影印），〈太

史公自序〉，頁 1213。 

2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百衲本二十

四史》，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景祐刊本影印），〈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

頁 829。 

3 同前註，《漢書》，〈司馬遷傳〉，頁 778。 

4 如周虎林便指出：「《太史公書》既尚擬《春秋》而作，則其義法必與《春秋》同科。《春秋》

之大義維何？曰『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周虎林：《司馬遷

與其史學》，（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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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5一面藉由行政權的

調整，來弱化史官的職權，一面將司馬遷的後代列入政府人事聘用的黑名單，

顯然漢宣帝對《史記》背後「貶」的思想比漢武帝還存有戒心，那為何當楊惲

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時，漢宣帝卻又同意讓《史記》合法化地浮上檯面呢？

此舉是否有其目的？筆者將於本文試剖析其背後原因。 

二、西漢政府敵視《史記》的狀況 

按劉歆（約 50B.C.–23A.D.）《西京雜記》所載：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

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

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

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

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

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

已，不復用其子孫。6 

依據此說，則可解讀出兩個狀況，一者，漢武帝有刪《史記》的嫌疑；二者，

司馬遷因李陵（生年不詳–74B.C.）案而下獄一事，《西京雜記》將之記載於「極

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兩句話後面，亦或暗指司馬遷的下獄，肇

因並非李陵案，而是漢武帝早對他寫《史記》一事有所怨恨，李陵案只是漢武

帝找機會借題發揮罷了，換言之，自從《史記》成書後，西漢政府對《史記》

                                                       
5 ［漢］劉歆：《西京雜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卷下，頁 21。 

6 同前註，《西京雜記》，頁 21。 



 
 
 
 
 
 
 
 
 
 
 
 
 
 
 
 
 
 
 
 
 
 
 
 
 
 
 
 
 
 
 
 
 
 
 
 
 
 
 
 
 

 

論《史記》獲西漢政府認可而宣佈之因 

 167 

一以貫之地抱持著敵視態度。 

雖然因司馬遷並非死於李陵之事，《西京雜記》此說在可信度上遭到質疑，

但這段文獻扣除「司馬遷死於李陵」之外，其它部分在後來官方史書及私家著

史時，一直受到引用，例如《隋書》〈經籍志〉便載：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7 

唐代劉知幾（661A.D–721A.D.）《史通》亦言：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

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8 

這些說法顯然都是延襲自《西京雜記》，那代表扣除「司馬遷死於李陵」之外，

《西京雜記》這段文獻其它部分是可信的，並非全是小說家之語，而該文獻其

中所透露出「西漢政府對《史記》的敵視態度」，筆者對照其它文獻，也認為是

可靠的。 

蓋不僅《西京雜記》，「西漢政府對《史記》抱持著敵視態度」這個觀點，

漢魏時期的文獻皆有提及，例如東漢光武帝（5B.C.–57A.D.）時，衛宏（生卒

年不詳）《漢書舊儀注》的說法便與《西京雜記》一模一樣：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

                                                       
7 ［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

芬樓影印元大德刻本），〈經籍志〉，頁 11580。 

8 ［唐］劉知幾：《史通》（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上海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刊本），〈史官

建置〉，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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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9 

東漢獻帝（181A.D–234A.D.）時，王允（137A.D–192A.D.）在謀誅董卓

（141A.D–192A.D.）後，誅殺蔡邕（132A.D–192A.D.）的理由即為：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

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10 

而到三國時代，《三國志》〈王肅傳〉亦載： 

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

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

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

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11 

換言之，就算將《西京雜記》作者定調為晉代葛洪（284A.D–363A.D.），透過

上述文獻，皆可得知衛宏、王允、魏明帝曹叡（206A.D–239A.D.）與王肅

（195A.D–256A.D.）等漢魏時人，無論其人言論所持的立場為何，都透露出

自漢武帝以降，面對《史記》背後上承《春秋》「褒貶」筆法中「貶」的思想因

素，漢廷官方在態度上都是一以貫之的敵視，《西京雜記》裡透露西漢政府因「貶」

的思想因素而敵視《史記》，這個部分確實是可信的。 

                                                       
9 同註 1，《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213。 
10 ［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百衲本二十

四史》，上海涵芬樓影印宋紹熙刊本，原闕五卷，借北平圖書館藏本配補），〈蔡邕傳〉，頁

3478。 

11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百衲本二

十四史》，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藏宋紹熙刊本，原闕魏志三卷，

以涵芬樓藏宋紹熙刊本配補），〈王肅傳〉，頁 20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9%9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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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自《史記》成書後，除漢武帝因「怒而削之」一語而有刪《史記》

的嫌疑外，像漢宣帝就亦有「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

孫」的政治干預動作，藉由行政權的調整，弱化史官的職權，同時將司馬遷的

後代列入政府公職人員聘用的黑名單；此外，到漢成帝（51B.C.–7B.C.）時，

亦下詔要馮商（生卒年不詳）對《史記》進行續補，筆者認為，只要有「續」

的動作，必然會有刪削篡改，馮商受詔續補《史記》，此行徑明顯代表西漢政府

開始對《史記》的文本進行竄改，12種種跡象皆顯示西漢政府企圖弱化《史記》

裡「貶」的思想因素所帶來的政治影響力。 

那在這種狀況下，何以當初面對楊惲請求讓《史記》獲得官方認可時，漢

宣帝卻選擇同意，讓《史記》在楊惲「祖述其書」後就此「遂宣布焉」的合法

化呢？對照《西京雜記》的記載來看，漢宣帝對《史記》背後上承《春秋》「褒

貶」筆法中「貶」的思想部分，甚至比漢武帝還存有戒心，那他為何卻同意給

予《史記》官方認可，使之正式地浮上檯面呢？ 

筆者認為，這就必須探究楊惲最初替《史記》尋求官方認可的動機為何，

才能推斷出漢宣帝讓《史記》獲得官方認可背後的用意。 

三、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之動機 

筆者曾因漢宣帝對司馬遷本族「不復用其子孫」一事，而疑心楊惲為《史

記》尋求官方認可之動機，是為避免西漢政府藉《史記》而興文字獄，從司馬

家本族牽連到楊家，蓋因《史記》從體例到文本，諸多內容皆涉及借古諷今，

                                                       
12 《漢書敘例》引如淳語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

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同註 2，《漢書》，〈藝文志〉，頁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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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進而懷疑楊惲在助漢宣帝誅滅霍家後，是否希望趁他還受寵封侯時，想趁勢

讓《史記》合法化，成為未來的政治鬥爭上的保命符，以避免未來的文字獄之

禍。 

但從楊惲因多次失言來看，顯然楊惲本身並沒有避文字獄的意識存在，否

則最後不會還因〈報孫會宗書〉而遭腰斬，且漢宣帝其實已多次容忍楊惲的失

言，最後面對廷尉第二次呈報的「大逆」罪，也僅誅楊惲一人，妻子也未梟首，

僅是流放酒泉郡，政府也未對楊家進行族誅，顯然漢宣帝雖對《史記》背後「貶」

的思想存有戒心，但在楊惲的個案上，雖是涉及思想犯罪，他卻並沒有企圖以

文字獄進行究責，且筆者反觀《西京雜記》載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以及東漢王允言「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

書，流於後世」，連漢武帝都只能怒而削書，不能直接誅殺司馬遷，足見西漢沒

有特定的法律可以直接針對個案進行文字獄的究責，因此筆者研判，「楊惲為《史

記》尋求官方認可之動機，是為避禍，想獲得政治保命符，以免未來西漢政府

因該書而對楊家與司馬家興文字獄」，這個假設的結論是否定的。 

既然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之動機，不是為了避禍，則他「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是為何而發？易平〈楊惲與《太史公書》〉認為，楊惲「遂宣布

焉」《史記》的肇因有三： 

(1) 向世人宣告「副在京師」本歸他所有。(2) 宣示《太史公書》百三十篇

篇目或各篇篇旨。（即史公《自序》各篇贊文。）也就是公開《太史公自序》

或《自序》的部分內容。(3) 將副本的部分篇卷傳示於人。13 

但筆者認為，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的動機並不是這麼簡單，蓋因若有

                                                       
13 易平：〈楊惲與《太史公書》〉，《大陸雜誌》第 93 卷第 1 期，（1997 年 7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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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傳本」《史記》的擁有者，代表當時「傳本」《史記》

在民間頗為流傳，而從褚少孫（生卒年不詳）補《史記》時「往來長安中，求

〈龜策列傳〉，不能得」一事來看，14「傳本」《史記》在當時確實在民間有一

定程度的流傳。但問題在於，那在楊惲「遂宣布焉」之前，民間的「傳本」《史

記》是誰流傳出去？筆者研判，應是司馬遷本人還在世時，就有目的的將「傳

本」《史記》流傳出去。 

（一）「傳本」《史記》為司馬遷所流傳出去 

現今最早以《史記》為引用資料的人，是漢昭帝（94B.C.–74B.C.）時的

桑弘羊（152B.C.–80B.C.），他在始元六年（81B.C.）舉行的「鹽鐵會議」裡，

以「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對賢良文學方進行辯論，15桑弘羊時

任御史大夫，其職位權限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為：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

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

公卿奏事，舉劾按章。16 

職是，桑弘羊所見的《史記》，有很高的機率是藏於秘府的「藏本」，而非「傳

本」，蓋西漢秘府之書，若無皇帝允許，不得私下出借或抄寫副本，《漢書》〈敘

傳〉便載： 

（班）斿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

                                                       
14 同註 1，《史記》，〈龜策列傳〉，頁 1174。 

15 ［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4，〈毀學〉，

頁 230。 

16 同註 2，《漢書》，〈百官公卿表〉，頁 15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5%AE%98%E5%85%AC%E5%8D%BF%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1%E5%8F%B2%E5%A4%A7%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1%E5%8F%B2%E4%B8%AD%E4%B8%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AD%E8%87%B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A8%E5%88%BA%E5%8F%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8D%E5%BE%A1%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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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曹中郎將，与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

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

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17 

所謂的「時書不布」，是指藏於秘府之書只限館內閱覽，班斿（生卒年不詳）是

在漢成帝的允許下，才得以取得藏於秘府之書的副本，使得《史記》除了「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的「藏本」和「傳本」外，還有了「班氏家藏本」這個第

三個版本。18 

但藏於秘府之書若無皇帝允許，私下出借或抄寫副本，皆是重罪，如《漢

書》〈百官公卿表〉「宣帝元鳳四年」條： 

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19 

而《漢書》〈霍光金日磾傳〉亦載此事： 

（霍）山又坐寫祕書，（霍）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20 

蘇昌（生卒年不詳）在漢宣帝元鳳四年（77B.C.）擔任太常時，因私自讓霍山

（生年不詳–66B.C.）謄錄藏於秘府之書，遂在十一年後的地節四年（66B.C.），

因漢宣帝在霍光（生年不詳–68B.C.）死後，開始對霍家進行政治清算，蘇昌

也遭到牽連而被免職。 

而面對漢宣帝以此事問罪，霍光的妻子霍顯（生年不詳–66B.C.）上書「獻

                                                       
17 同註 2，《漢書》，〈敘傳〉，頁 1299-1300。 

18 呂世浩：《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頁 140。 

19 同註 2，《漢書》，〈百官公卿表〉，頁 165。 

20 同註 2，《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頁 85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5%AE%98%E5%85%AC%E5%8D%BF%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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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對照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遊莫救」，最後被迫接受腐刑來看，霍山「寫祕書」的刑責，恐怕

已是死罪，否則霍顯不需要花費這麼龐大的金額來為他贖罪。 

以霍氏昭、宣時期顯赫的地位，以及蘇昌貴為九卿的高位，都因私下出借

或抄寫藏於秘府之書而論重罪，足見在西漢時期，藏於秘府的「藏本」《史記》

不太可能廣為流傳於民間；但反觀桑弘羊引用《史記》內容來進行辯論一事，

代表在漢昭帝時《史記》有些篇章確實已有一定程度的流傳，否則桑弘羊無法

在朝廷上舉之用來進行政策辯論，雖說依桑弘羊當時任職御史大夫的職權，他

所見的《史記》，有極高的機率是藏於秘府的「藏本」，但不代表滿朝眾人皆能

見到秘府裡的「藏本」，然而文學方並未對桑弘羊引用《史記》內容提出質疑，

足見文學方也清楚桑弘羊引據為何，筆者認為，這除了能解釋為在漢昭帝時《史

記》已有一定程度的流傳之外，也代表在當時流傳於民間的《史記》必是「傳

本」。 

可是這就帶出一個問題，如果按班固（32A.D–92A.D.）《漢書》所謂「遷

既死後，其書稍出」一語，指的是楊惲手上的「傳本」《史記》，那在楊惲「祖

述其書，遂宣布焉」前，流傳於民間的「傳本」《史記》從何而來？ 

易平在〈楊惲與《太史公書》〉表示： 

今依班固所言，將西漢時民間《太史公書》的流傳分為兩個階段考察：前

一階段是從「（司馬）遷既死後」到楊惲「宣布」其書之前；後一階段是楊

惲「宣布」《太史公書》之後。21 

                                                       
21 同註 13，〈楊惲與《太史公書》〉，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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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此研判，「從『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到楊惲時宣布其書，很可能是按史公

遺願行事的。」22也就是說，易平認為「傳本」《史記》是楊惲依照司馬遷遺願，

先以零散篇章的方式慢慢在民間流傳，當閱讀群眾變多後，才有向官方尋求認

可，得以公開宣布的空間。 

但筆者認為，易平該文的論點過度執著於班固《漢書》所載「遷既死後，

其書稍出」，以及楊惲「擔負著傳播其書之使命」，23所以才把「傳本」《史記》

在民間流傳的功勞全歸於楊惲，此點筆者並不茍同，筆者研判，在楊惲「遂宣

布焉」之前，民間的「傳本」《史記》是司馬遷自己流傳出去的。 

蓋從《三國志》王肅言「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

來看，司馬遷私撰史書，不僅時人皆知，他本人也不避談此事，否則〈報任少

卿書〉裡，他不會以《史記》尚未完書為理由，拒絕對任安（生年不詳–91B.C.）

伸出援手，顯然他私撰史書之事，任安也清楚，甚至連漢武帝也清楚，蓋當時

任安已下獄，司馬遷與他來往的書信不可能不經過廷尉審查。 

筆者認為，蓋「巫蠱之禍」後，《史記》尚未完成，自不可能「藏之名山」，

那在秘府裡尚未有「藏本」《史記》的前提下，漢武帝所看的版本，自是在民間

流傳的「傳本」《史記》，那換言之，民間的「傳本」《史記》，肯定是司馬遷自

己流傳出去的。 

筆者按，司馬遷此舉，顯係刻意為之。蓋《史記》為司馬遷以畢生心血所

撰，裡面含有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思想，從〈伯

                                                       
22 同註 13，〈楊惲與《太史公書》〉，頁 34。 

2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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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列傳〉裡「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24以及〈悲士不遇賦〉中「懼志行之無

聞」、「沒世無聞，古人惟恥」等語句來看，25司馬遷也是有抱持著想「名顯於

當時」的念頭，而筆者認為，司馬遷這個念頭是他希望能在當世的學術界裡能

有所名望，以及找到學術上的知音，蓋從司馬遷能夠在朝廷上站出來替李陵辯

護，以及任安認為他能改變漢武帝要誅殺自己的想法，而向他求救等這兩事觀

之，司馬遷在當時並非沒沒無聞，他雖然也感嘆自己的官階「近乎卜祝之閒」，

26但那是指職權的部分，他本人在社會上應是有一定程度的聲望，怎麼樣都不

能算是等閒之輩，故筆者認為，司馬遷自謂的「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懼

志行之無聞」、「沒世無聞，古人惟恥」等諸語，是他希望能在當世的學術界裡

能有所名望，而能達成此願的方法，自是先找到學術上的知音，理解他「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術思想。27 

而從他〈報任少卿書〉中稱「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28顯

然司馬遷渴望能透過《史記》找到學術思想上的同志，29但反觀〈太史公自序〉

裡所謂的「俟後世聖人君子」，30顯然司馬遷從開始寫《史記》，到《史記》成

書後，都沒有遇到可以「傳之其人」的學術知音，只好冀望於後世。 

是以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確實有可能自己將「傳本」《史記》以零散篇章

                                                       
24 同註 1，《史記》，〈老子伯夷列傳〉，頁 724。 

25 ［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臺北：新興書局，1973 年，宋紹興丙寅年刻本影印），卷

30，頁 836。 

26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華正書局，2000 年），〈報任少卿書〉，

頁 578。 

27 同前註，《昭明文選》，〈報任少卿書〉，頁 581。 

28 同前註。 

29 「傳之其人」一語，唐代李善注「其人，謂與己同志者」，顯係指學術思想上的同志。同前

註。 

30 同註 1，《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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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流傳出去，一來希望因此而遇到學術知音，二來是他可能也想先測水溫，

看看《史記》在當代社會上的被接受程度，以判斷是否會釀禍，所以才會有「武

帝怒而削去之」及褚少孫「往來長安中」地奔波求「傳本」《史記》的零散篇章

等後續事件。 

既然民間流傳的「傳本」《史記》是司馬遷自己流傳出去的，那筆者研判，

楊惲在漢宣帝允許《史記》合法化後「遂宣布焉」的動作，正是代表楊惲在向

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史記》思想的正宗嫡傳者。 

（二）楊惲在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史記》思想的正宗嫡傳者 

筆者之所以研判楊惲「遂宣布焉」的動作，是代表楊惲在向世人宣告自己

才是《史記》思想的正宗嫡傳者，蓋因褚少孫補《史記》時，竟隻字未提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這件史事。 

依兩人生平來看，楊惲從漢昭帝時入仕為郎，活躍於昭、宣兩朝，褚少孫

則在漢宣帝時初入仕為郎，漢元帝（76B.C.–33B.C.）與漢成帝時期任博士，

生涯橫跨宣、元、成三朝，兩人不僅是同時代的人，甚至同居郎署為官達十年

之久，31褚少孫又自云「竊好《太史公傳》」，32那當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後，褚少孫為何不僅在補《史記》時隻字未提此事，甚至還得「往來長安中」

地奔波求「傳本」《史記》的殘稿，以致於「求〈龜策列傳〉，不能得」？ 

易平在〈楊惲與《太史公書》〉裡認為這是因「楊惲宣布《太史公書》時，

並沒有把全書百三十篇公之於世或傳寫予人」，33以致於褚少孫「並沒有見過副

                                                       
31 易平：〈褚少孫補《史》新考〉，《臺大歷史學報》第 25 期（2000 年 3 月），頁 157。 

32 同註 1，《史記》，〈龜策列傳〉，頁 1174。 

33 同註 13，〈楊惲與《太史公書》〉，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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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編」，34他並在〈褚少孫補《史》新考〉指出他認為褚少孫沒有看過《史記》

全書的原因：首先，褚少孫在漢宣帝時身分還只是郎官，沒資格接觸到秘府的

禁書，所以「藏本」《史記》他不可能看到；35再者，褚少孫沒有看過楊惲宣布

的「傳本」《史記》，一來因楊惲出身相門，褚少孫和他在門第階級上有所疏別，

二來兩人當了十年同僚，也沒有什麼私交，褚少孫甚至可能在楊惲眼中不是「高

第有行能者」，所以褚少孫應是沒有看過楊惲手上的「傳本」《史記》。36 

而呂世浩進一步指出，褚少孫和楊惲可能交惡，他從《史記》〈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中褚少孫以「自喜知人，居眾人中常與人顏色」來評價楊惲，37研判

兩人交情應甚惡，所以縱使褚少孫和楊惲同居郎署為官達十年之久，楊惲也極

可能不願意把書借給褚少孫，才導致褚少孫沒看到楊惲手上的「傳本」《史記》，

褚少孫也寧可「往來長安中」向其他「長老好故事者」求書，在其所補的《史

記》裡隻字不提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一事。38 

筆者認為，按褚少孫補《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時，除給予楊惲自以

為是的低評價外，在講到他的死因時，特別提到他的罪名是「妖言」而坐「大

逆」罪39，易小平〈楊惲案考辨〉指出：「所謂妖言就是對某些異象所蘊涵的上

天對現實社會或人事命運的某種態度或旨意安排的解釋。」40他並指出楊惲兩

次涉及「妖言」之罪，分別為： 

                                                       
34 同前註。 

35 同註 31，〈褚少孫補《史》新考〉，頁 156。 

36 同註 31，〈褚少孫補《史》新考〉，頁 157-158。 

37 同註 1，《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 328。 

38 同註 18，《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頁 117。 

39 同註 1，《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 328。 

40 易小平：〈楊惲案考辨〉，《廣西社會科學》第 2 期（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社會科學界聯合

會，2012 年），頁 112。 



 
 
 
 
 
 
 
 
 
 
 
 
 
 
 
 
 
 
 
 
 
 
 
 
 
 
 
 
 
 
 
 
 
 
 
 
 
 
 
 
 

 

文學新鑰 第 25期 

 178 

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

「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奔車抵殿門，門

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41 

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

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

理。42 

易小平特別舉夏侯勝和眭孟兩例來解釋「妖言」：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

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祅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

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

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

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

以此益重經術士。43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

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

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

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

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

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41 同註 2，《漢書》，〈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頁 830。 

42 同前註。 

43 同註 2，《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 92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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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

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

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

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

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44 

就這兩件昭、宣之際的「妖言」刑案事件所涉及的內容來看，皆不出董仲舒力

倡的「天人感應」之說，不只眭孟本身為董仲舒弟子，夏侯勝本身也師從「明

於陰陽」45的夏侯始昌，46兩人皆屬「齊學」一派；再看楊惲所言，亦不出「天

人感應」之說，故楊惲遭論罪的「妖言」，突顯出楊惲在解釋司馬遷《史記》文

本裡透過上承《春秋》筆法背後所指涉的「褒貶」意涵時，是以「齊學」為源

頭；而反觀褚少孫，《漢書》〈儒林傳〉載：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

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

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

對曰事式。……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

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47 

顯然褚少孫是「魯學」一派，按漢人重「師法」與「家法」的觀念來看，褚少

孫和楊惲的不合，可能不單只是私交上的交惡，更有可能是兩人在學術觀念上

                                                       
44 同註 2，《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頁 923。 

45 同前註。 

46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同前註。 

47 同註 2，《漢書》，〈儒林傳〉，頁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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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逕庭，以致於褚少孫認為楊惲坐「大逆」罪而腰斬的主因，是以「齊學」

「天人感應」論時而「作為妖言」，而非《漢書》所謂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使

「宣帝見而惡之」的狀況。48 

若褚少孫和楊惲的不合，是肇因於前者是「魯學」，後者是「齊學」，則筆

者認為，楊惲將「傳本」《史記》「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正是針對褚少孫補《史

記》的行為而發。 

易平〈褚少孫補《史》新考〉據褚少孫補《史記》時間終於漢元帝初元二

年，49以及〈龜策列傳〉裡，褚少孫自云「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

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等條指出，50褚少孫補《史記》

的時間當在宣、元之際。51 

而筆者認為，對照褚少孫在〈三王世家〉和〈龜策列傳〉裡的自云，約略

可以得知褚少孫補《史記》時的狀況。他在〈三王世家〉裡自云： 

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

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

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52 

又在〈龜策列傳〉裡又自云： 

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竊好《太史公傳》，……

                                                       
48 同註 2，《漢書》，〈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頁 832。 

49 同註 31，〈褚少孫補《史》新考〉，頁 163。 

50 同註 31，〈褚少孫補《史》新考〉，頁 167。 

51 同前註。 

52 同註 1，《史記》，〈三王世家〉，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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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

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53 

足見褚少孫從任職侍郎時，就開始在進行補《史記》了，一直到他任職博士時

仍持續不綴。而從他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裡替楊惲列表可知，54他在楊惲

死後，仍繼續進行補《史記》，但這也代表著，他雖然和楊惲交惡，仍有對楊惲

生平進行瞭解，那怎麼可能對於楊惲將「傳本」《史記》「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一事全盤不知？易平和呂世浩等人都認為楊惲沒有借褚少孫全篇「傳本」《史

記》，但縱使楊惲不借他書，楊惲宣布「傳本」《史記》一事仍屬大事，是經過

漢宣帝官方許可後方為之，褚少孫怎能在替楊惲列表時忽略？ 

筆者認為，褚少孫此舉顯係刻意為之，蓋從褚少孫寧可去民間找零散的流

傳本，以及在楊惲死後替他列表時，也隻字不提他宣布「傳本」《史記》一事，

除代表兩人學派不同，交情亦惡之外，更極有可能是褚少孫懷疑楊惲手上的「傳

本」《史記》是偽書，所以他去民間找零散的流傳本這個搜羅材料的動作，亦或

存在著未來想和楊惲手上的「傳本」《史記》進行核對校訂的可能，而從他「竊

從長老好故事者」、「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等動作來看，他從一開始就沒掩

飾自己要補《史記》的意圖，甚至有點高調，且縱使褚少孫補《史記》的時間

當在宣、元之際，他搜羅材料的相關作業時間一定更早，故筆者研判，可能正

是因為褚少孫在續補《史記》上動作頻頻，才惹得楊惲不快，擔心《史記》的

解釋權被「魯學」的褚少孫曲解，各安其意，失其真。因此筆者認為，楊惲為

《史記》尋求官方認可之動機，正是針對褚少孫補《史記》的行為而發，他要

透過漢廷官方的認證，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史記》思想的正宗嫡傳者。 

                                                       
53 同註 1，《史記》，〈龜策列傳〉，頁 1174。 

54 同註 1，《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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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解析楊惲「遂宣布焉」這個動作背後的心態，筆者認為，唯有透過探

究楊惲「祖述其書」與「頗為《春秋》」兩語之意涵，方可窺見一二。 

四、楊惲「祖述其書」與「頗為《春秋》」之意涵 

對於班固《漢書》言楊惲能「祖述其書」及「頗為《春秋》」之語，易平在

〈楊惲與《太史公書》〉一文裡認為： 

楊惲不僅系統研究過司馬遷書並傳播其書，而且是太史公著述事業的繼承

人。班固所記楊惲「祖述其書」，「頗為《春秋》」，乃是《漢書》有關《太

史公書》私家撰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記載。55 

易平認為楊惲是司馬遷《史記》的繼承人，此點筆者亦贊同，若司馬遷私藏的

「傳本」由其女繼承，依照蓋漢人頗重「師法」與「家法」的觀念，以及司馬

談（165B.C.–110B.C.）將畢生所得的思想與文獻材料都交給司馬遷的邏輯來

推論，司馬遷既然選擇將「傳本」《史記》交付與自己的女兒，那極有可能將自

己撰寫《史記》的思想意涵也一併傳給自己的女兒，雖然司馬遷自云「俟後世

聖人君子」，但那是指發揚《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思想學說的部份，在繼承及保存上，司馬遷因沒有別的人可以選擇，只能移交

給嫁入弘農楊氏大族的女兒。 

蓋由《西京雜記》「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觀之，司馬家本族已被西漢政府列入黑名單，以致沒落，到王莽時還得以尋人

啟事的方式找他的後人，56從〈報任少卿書〉中「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

                                                       
55 同註 13，〈楊惲與《太史公書》〉，頁 36。 

56 〈司馬遷傳》：「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同註 2，《漢書》，〈司馬遷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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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的痛心政治人情冷暖之語來看，57司馬遷本人

在撰寫《史記》時，極可能就已意識到司馬家本族可能未來會因《史記》而沒

落，否則他不會撰寫「藏本」和「傳本」兩種竹簡本，以避免《史記》因單一

版本，而遭政治銷毀或有心人是篡改，或是自然亡佚。 

故筆者認為，從「巫蠱之禍」後，司馬遷極可能是要防止「傳本」《史記》

因司馬家本族沒落，而在民間煙消雲散，將女兒嫁給出身弘農楊氏大族的楊敞

（114B.C.–74B.C.），蓋楊敞頗受霍光（生年不詳–68B.C.）器重，58霍光在「巫

蠱之禍」後先被漢武帝暗示為託孤的輔政大臣，59死後更以遺詔封侯來明示霍

光主導輔佐漢昭帝，60從〈報任少卿書〉可知「巫蠱之禍」後司馬遷還在世，

且《史記》尚未完書，基於現實考量下，司馬遷很可能是想利用受霍光器重的

楊敞在政壇的未來性，而營造出政治保護傘，才將「傳本」《史記》交付與自己

的女兒繼承，以達到完善保存的目的。 

也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能解釋何以後來《史記》是由楊惲出面尋求官方

認可，而非司馬家本族，蓋因楊惲是從母親那邊完整地「讀外祖《太史公記》」。

則依照司馬談、司馬遷、司馬遷之女、楊惲一脈單傳的史實來看，筆者亦贊同

易平所謂「楊惲是司馬遷《史記》的繼承人之說」，蓋自《史記》成書後，直至

楊惲出面為《史記》獲得官方認可後，《史記》才從私家撰述躍升成西漢政府認

                                                                                                                                                      
778。 

57 同註 26，《昭明文選》，〈報任少卿書〉，頁 578。 

58 〈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

遷至大司馬。」同註 2，《漢書》，〈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頁 829。 

59 〈霍光金日磾傳〉：「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同註 2，《漢書》，〈霍光

金日磾傳〉，頁 844。 

60 〈霍光金日磾傳〉：「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

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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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合法的史書，後來的史書無論是官方修訂，還是私家撰述，都無法取代《史

記》的地位，這自是要歸功於《史記》嫡傳繼承人楊惲的奔走努力，才能讓《史

記》在漢宣帝允許的情況下「遂宣布焉」。 

但是，易平在〈楊惲與《太史公書》〉一文裡，為闡述他認為楊惲有續補《史

記》的動作，因此將「頗為《春秋》」解釋為「楊惲續補了《史記》」，此點筆者

便不贊同。 

筆者認為，班固言楊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之意，應

當解釋為楊惲能有系統地解讀出司馬遷《史記》背後所欲表達的微言大義，蓋

因楊惲手上除有竹簡本的《史記》「傳本」外，同時還有他母親能口頭傳授司馬

遷在《史記》的文本裡使用上承《春秋》「褒貶」筆法的用義，故「頗為《春秋》」

一語，筆者認為當解釋為楊惲能從《史記》的文本裡，解讀出司馬遷「略以拾

遺補蓺，成一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後所欲表達的思想精義。 

筆者此見，乃因對照「祖述其書」一語來進行研判，蓋「祖述其書」中「祖

述」二字，許慎（約 58A.D–147A.D.）《說文解字》對此二字各自的解釋分別

為： 

祖，始廟也。61 

述，循也。62 

按，「始」字，《說文解字》釋為「女之初也」；63「廟」字，《說文解字》釋為

                                                       
6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卷 1 上，頁 4。 

62 同註 61，《說文解字》卷 2 下，頁 71。 

63 同註 61，《說文解字》卷 12 下，頁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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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先祖皃也」；64「循」字，《說文解字》則釋為「行也」；65綜合《說文解字》

所釋來看，「祖述」二字，應解釋為「遵循先祖原始行徑」之義。 

筆者按，班固因竇憲（生年不詳–92A.D.）案，卒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

（92A.D.），許慎《說文解字》撰寫於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A.D.），66兩人

時代有所重疊，則「祖述其書」中「祖述」一詞之義，兩人在釋義上應不會有

太大差別，故筆者認為《說文解字》對「祖述」一詞之解釋，當可直接視為班

固《漢書》裡言楊惲能「祖述其書」的「祖述」之解釋。 

此外，依據《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67以及《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

來看，68「祖述」一詞都帶有「遵循」、「效仿」之義，則筆者將班固《漢書》

裡言楊惲能「祖述其書」的「祖述」釋為「遵循先祖原始行徑」之義，並非過

度解讀。 

職是，筆者認為楊惲「祖述其書」之義，乃是指楊惲能清楚解釋司馬遷最

初撰寫時《史記》時，背後所欲表達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思想精義；

對照《漢書》裡所載「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的文獻，是指

楊惲能有系統地解讀出《史記》文本裡，是如何透過上承《春秋》「褒貶」筆法

而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以此二語參照互見，

再反觀楊惲屢次以「天人感應」論時而被「作為妖言」，則筆者研判，所謂楊惲

                                                       
64 同註 61，《說文解字》卷 9 下，頁 450。 

65 同註 61，《說文解字》卷 2 下，頁 76。 

66 同註 61，《說文解字》卷 15 下，頁 795。 

6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臺北：中華書局，1973 年，據阮刻本聚珍倣

宋版本），卷 53，〈中庸〉，頁 7。 

68 同註 9，《後漢書》，〈張衡傳〉，頁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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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述其書，遂宣布焉」二語背後整體狀況的解釋，當是指楊惲以「齊學」為

學術指導，對《史記》文本進行思想層面的分析，解讀出司馬遷如何運用《春

秋》「褒貶」筆法，對史料進行「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書寫工作，

在文本裡貫徹「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主旨，並將此「歷史必然論」原

則化，最終以達「成一家之言」的撰寫目的。 

五、漢宣帝同意《史記》獲得官方認可之因 

前文已提，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之動機，正是針對褚少孫補《史

記》的行為而發，他要透過漢廷官方的認證，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從司馬談、

司馬遷、司馬遷之女一脈單傳而來的正宗《史記》思想嫡傳者，將《史記》文

本的解釋權上綱到漢人所注重的「師法」與「家法」層面，以免《史記》在「魯

學」的褚少孫續補下，於思想層面另安其意，失去司馬遷最初寫書的真正用意。 

但問題在於，當西漢政府本身對《史記》抱持著敵視的態度時，面對楊惲

的請求，何以漢宣帝卻選擇同意，讓《史記》在楊惲「祖述其書」後就此「遂

宣布焉」的合法化呢？ 

筆者之所以如此懷疑，蓋因《史記》無論是體例還是內容，諸多地方皆涉

及諷刺西漢政權，李長之猶謂之「司馬遷在諷刺整個漢代以及漢初人物之外，

時常揭發漢家一線相承的刻薄」，69尤其是對漢武帝諷刺的最為厲害，以致於漢

武帝「怒而削去之」；而到漢宣帝時，更是直接「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

而已，不復用其子孫」，那他為何卻同意給予《史記》官方認可，使之正式地浮

上檯面呢？ 

                                                       
69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臺北：里仁書局，1997 年），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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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要理解漢宣帝此舉之用義，需回溯到漢武帝，蓋因從漢武帝起，

西漢政府便因「貶」的思想而敵視《史記》，那筆者的問題在於，何以當初漢武

帝是「怒而削去之」，而不是「怒而毀去之」？縱使漢武帝無法以私撰國史為由

而誅殺司馬遷，毀去尚未完成的《史記》仍是輕而易舉，何以漢武帝並未這麼

做呢？筆者研判，必是漢武帝發現《史記》裡存有利於漢室政權穩固的思想，

故僅選擇刪削，而非將全書毀去。 

由漢武帝對待《史記》的舉動來反觀漢宣帝，道理相通，蓋司馬遷撰《史

記》是上承孔子著《春秋》之志，而從漢宣帝反對太子過度親儒的態度來看，70

漢宣帝同意讓《史記》獲得官方認可之舉，顯然不是為了「尊儒」，筆者按，必

是漢宣帝和漢武帝一樣，發現《史記》裡存有利於漢室政權穩固的思想，故同

意讓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縱使楊惲後來因罪而遭腰斬，漢宣帝也未趁

機對《史記》進行銷毀。 

雖然漢宣帝允許《史記》合法化的詳細時間已不可考，但按《漢書》所載，

可知此事必是發生在楊惲受封為平通侯之後，則時間點至少是在漢宣帝地節四

年（66B.C.）到五鳳二年（56B.C.）這十年之間。 

而楊惲之所以能受封為平通侯，乃是因他幫助漢宣帝剷除霍家，蓋從霍光

死後，漢宣帝開始與霍家展開奪權鬥爭，先以行政命令調動霍家眾人官職，解

除他們的兵權，改以自己的外戚「許、史子弟代之」，71霍家眾人皆恐，又得知

                                                       
70 〈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

繩下，大臣楊惲、盍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

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

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

子也！』」同註 2，《漢書》，〈元帝紀〉，頁 82。 

71 同註 2，《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頁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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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顯毒殺許皇后一事為實後，霍家眾人只好準備發動政變，72最後在楊惲與張

章、董忠、金安上、史高五人向朝廷告密下，73漢宣帝搶先誅滅霍氏，「與霍氏

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74事後漢宣帝「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

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75 

則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的行為，自是在霍家被滅族後之事，筆者

因此認為，漢宣帝發現《史記》裡存有利於漢室政權穩固的思想，第一點便是

《史記》中存有貶低衛青和霍去病的記載，尤其是針對貶低霍去病的部分，他

希望能借著《史記》流傳後的影響力，進一步打擊霍家的殘餘聲望，以削弱霍

家評價的方式來穩固自己的執政權。 

（一）漢宣帝相中《史記》貶低霍去病的記載 

因司馬遷受李陵案而遭腐刑之故，歷來不少學者對於《史記》裡褒揚李廣，

貶低衛青與霍去病的文獻，認為是司馬遷以過於主觀之見來進行偏頗記載，蓋

因李廣確實在北伐匈奴時常打敗仗，整體戰績不如衛青與霍去病，是以不少學

者對司馬遷《史記》裡褒揚李廣，貶低衛青與霍去病的記載有所抨擊： 

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

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

之妙，豈常手可望哉？（《史記評林》引黃震語）76 

                                                       
72 同註 2，《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頁 851–852。 

73 同註 2，《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頁 853。 

74 同前註。 

75 同前註。 

76 ［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卷 111，慧豐學會出版，《漢文大系》，（臺

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 年，據日本明治末年版影印），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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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非大將才也，行無部伍，人人自便，此以逐利乘便可也，遇大敵則覆

矣。太史公敘廣得意處，在為上郡以百騎御匈奴數千騎，射殺其將，解鞍

縱臥，此固裨將之器也。若夫堂堂固陣，正正之旗，進如風雨，退如山嶽，

廣豈足以乎此哉？淮南王謀反，只憚衛青與汲黯，而不聞及廣。太史公以

孤憤之故，敘廣不啻出口，而傳衛青若不值一錢，然隨文讀之，廣與青之

優劣終不掩。（黃淳耀《陶菴全集》）77 

子長作傳，必有一主宰。如〈李廣傳〉以「不遇時」三字為主，〈衛青傳〉

以「天幸」二字為主。（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引陳仁錫語）78 

但筆者認為，正是因為《史記》裡存有貶低衛青與霍去病的狀況，才獲得漢宣

帝給予其官方認可，蓋漢宣帝起身民間，深知霍家勢力龐大，79就算以滅族的

方式來消除霍氏，與之有關係者仍是從朝到野盤根錯節，影響力甚巨，唯有再

進一步地從現實評價上對霍家進行否定，才能有效地打擊霍家在朝野間的殘餘

聲望，將執政權完全收回劉氏手中，故筆者認為，楊惲在此時拋出讓「傳本」

《史記》獲得官方認可的請求，正是讓漢宣帝找到對霍家進行評價上否定的施

力點。 

筆者按，縱觀司馬遷《史記》所涉及貶低衛青與霍去病之處，分別為： 

 貶低衛青之處 貶低霍去病之處 

1 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 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77 ［明］黃淳耀：《陶菴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四庫全書珍本》第 12 集），

卷 4，頁 61。 

78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178。 

79 〈霍光金日磾傳〉：「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同註 2，《漢書》，〈霍

光金日磾傳〉，頁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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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矣，安得封侯事乎！」（〈衛將

軍驃騎列傳〉）80 

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

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

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

遇。（〈衛將軍驃騎列傳〉）81 

2 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

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衛

將軍驃騎列傳〉）82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

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衛

將軍驃騎列傳〉）83 

3 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

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

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

進。（〈佞幸列傳〉）84 

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

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

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

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

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衛將軍

驃騎列傳〉）85 

4  （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

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

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

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

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死。（〈李將軍列傳〉）86 

5  自是之后，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

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

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佞

幸列傳〉） 

從文本來看，司馬遷在《史記》裡貶低兩人主要的施力點，是針對兩人「以

                                                       
80 同註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049。 

81 同註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053。 

82 同註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056。 

83 同註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055。 

84 同註 1，《史記》，〈佞幸列傳〉，頁 1159。 

85 同註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056。 

86 同註 1，《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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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貴幸」，從他寫衛青的少無大志，以及強調霍去病總是能率領國家精銳等地

方來看，司馬遷是把兩人和李廣利歸類為同一類型的人物，蓋因李廣利本無將

材，他的軍功是建立在漢武帝傾國家之力的支持，顯然在司馬遷心中，衛青、

霍去病與李廣利一樣，都是因外戚而得「貴幸」，才有機會建立軍功。 

此外，對照《史記》文本可以發現，對於衛霍二人，司馬遷批評衛青較少，

筆法也較委婉，頂多只抨擊他「媚上」，但對於霍去病的攻擊力道卻甚強，除直

書他能優先取得國家精銳的指揮權之外，還指出他不體恤士卒，每回出征，不

僅馬匹損耗甚多，連士兵都面有饑色，他卻有心情參與體育競賽，不僅在評價

上將他與征大宛而勞財傷民的李廣利列為同等，亦以此和李廣體恤士卒的領導

風格形成強烈的對比。87 

筆者研判，正是因為《史記》裡對霍去病「貶」的較多，才讓漢宣帝認為

能以此降低現實霍家的殘餘名聲，蓋因就《史記》文本來看，衛青姿態低調，

一且以漢武帝為尊；但霍去病卻較跋扈，甚至有過私下射殺李敢，還得靠漢武

帝替其說謊脫罪的記錄，這類文獻極易讓人聯想到辛延年〈羽林郎〉「昔有霍家

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的現實世界狀況，88透過對霍去

                                                       
87 〈李將軍列傳〉載李廣「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

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

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同註 1，《史記》，〈李將軍列

傳〉，頁 1028。此外，司馬遷雖未在〈衛將軍驃騎列傳〉直書衛青的領兵風格，但在〈淮南

衡山列傳〉裡，就明白指出「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及謁

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

顯然衛青對待部下和李廣相去無幾，但更有紀律，筆者按，司馬遷批評衛青較少，或係因此

之故。同註 1，《史記》，〈淮南衡山列傳〉，頁 1113。 

88 ［陳］徐陵編：《玉臺新詠》，（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據明趙寒山覆刻宋陳玉父本），卷

1，〈羽林郎〉，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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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跋扈的描寫，可加強現實世界人們對霍氏氣燄高漲的既定印象，對於漢宣帝

剷除霍家後的全面掌權，有著極高的穩定政權作用；同時，從漢宣帝有意復興

衛氏家族，於是在元康四年（62B.C.）「詔賜青孫錢五十萬，復家」來看，89更

可反證漢宣帝讓《史記》獲得官方認可之舉，是針對霍氏而發；且《史記》裡

一再強調兩人是「以外戚貴幸」，其之尊貴，皆源劉氏之恩，霍氏卻未飲水思源，

故遭滅族，筆者按，這是漢宣帝認為《史記》裡存有利於漢室政權穩固思想的

第一點。 

（二）漢宣帝相中《史記》的「反權臣」思想 

至於漢宣帝認為《史記》裡存有利於漢室政權穩固思想的第二點，筆者認

為，是漢宣帝相中《史記》裡的「反權臣」思想。 

從《史記》來看，司馬遷貶低衛青與霍去病主要的施力點，是針對兩人「以

外戚貴幸」而發，隴西李氏的仕途恰恰是衛青與霍去病的對照組，從李廣一生

未封侯、兒子李敢遭霍去病射死，但漢武帝替其說謊脫罪，明顯地司法不公；

孫子李陵「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

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90卻因孤軍深入，在血戰後因無援軍的情形下而降匈

奴，遂遭滅族，司馬遷強調的是，李氏祖孫三代在仕途上的失敗，並非無才，

僅是他們不像衛青與霍去病「善仕不如遇合」罷了。91 

但問題在於，司馬遷的《史記》之所傑出，正是肇因於他收錄人物的眼光

並不只局限在將相王侯，他所載之人物，是以該人物在道德、學術和對世間的

                                                       
89 同註 2，《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頁 148。 

90 同註 26，《昭明文選》，〈報任少卿書〉，頁 577。 

91 同註 1，《史記》，〈佞幸列傳〉，頁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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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等許多面相有其「重要性」為第一考量，92故其所載，如伯夷、叔齊、

魯仲連、老子、聶政、荊軻、扁鵲、郭解等各類人物，只要有值得一書之處，

縱不立傳，亦予以篇幅，93顯然他不會單以出身來論人，那何以對於衛青與霍

去病，卻特別強調兩人的成功是因出身自「外戚」的過往？筆者認為，此肇因

司馬遷在《史記》裡有著反對「征伐自諸侯出」及「陪臣執國命」的「反權臣」

觀點。 

筆者按，從〈太史公自序〉裡司馬遷自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

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94「《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95以及「撥

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96等三條材料來看，司馬遷《史記》所接受的，

是董仲舒公羊學派主張《春秋》追求「撥亂反正」的觀點，也就是說，「司馬遷

接受董仲舒思想的影響，主要不是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春秋》，而是他對

《春秋》作用的闡發」，97職是，所謂的《史記》上承《春秋》之志，是指《史

記》也以「褒貶」筆法進行「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政治監督作用，以

                                                       
92 如 E.H. Carr 即云：「歷史事實不是純客觀的，它們之成為歷史事實，僅僅是出於歷史學家心

目中與這些事實相關的重要性。」（The farts of history cannot be purely objective, since they 

become facts of history only in virtue of the significance attached to them by the historian.）［英］

E.H. Carr，《What Is History》（Penguin Books，1964 年），頁 120。 

93 如 Elihu Katz 和 P．Lazarsfeld 等人即表示：「某些社會高階層人士只具備有限的人際影響力；

相反地，某些低社經地位者卻擁有相當的人際影響力。」見［英］M．Gurevitch 等撰、唐維

敏譯、陳光興編：《文化，社會與媒體》，（臺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媒體研究：理論

取向〉，頁 25。 

94 同註 1，《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202。 

95 同註 1，《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203。 

96 同註 1，《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202。 

97 許凌雲：〈司馬遷思想的時代特色〉，《史學史研究》第 2 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

所，1994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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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為天下儀表」的「王事」成效，並「非獨刺譏而已也」。 

而對帝王而言，雖極厭「貶天子」的思想，但「退諸侯，討大夫」的思想，

卻是極利帝王穩定執政秩序。蓋因公羊學派「尊孔」，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

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的政治秩序崩

壞原則，98公羊學派是接受的，所以才會衍生出「存三統」、「張三世」、「異內

外」這「三科九旨」的學說系統。99而司馬遷上承公羊學派這套學說系統，面

對現實史料，對照《春秋》是為「資政」的目的，他在〈太史公自序〉裡便言：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

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

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

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100 

顯然司馬遷認為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取決於事在人為，故《春秋》「貶天子，退

諸侯，討大夫」的「褒貶」筆法之作用，在於規範出政治人物在行為上的準則，

以免因人為的輕忽失態，而造成政治秩序的崩壞，對於人物或事件的「褒貶」

並不是孔子著《春秋》的最終目的，而司馬遷自許《史記》上承《春秋》，則對

                                                       
98 ［漢］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明］熊九岳校刊：《論語註疏解經》，（臺北：中國子學名

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 年），〈季氏〉，頁 498-499。 

99 ［日］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90 年），頁 137–138。 

100 同註 1，《史記》，〈太史公自序〉，頁 12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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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裡所載的人物或事件之「褒貶」，自然亦非他著《史記》的最終目的，

僅是一個支援他將史料原則化成「歷史必然論」的橋樑。 

徐復觀在〈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裡表示，「若知道歷史現象是

在不斷的變化，而不知道其變化的根本原因，則人常因不能作合理的解釋而為

這種變化所眩惑」、101「若在變中發現不出不變的因素，即找不出貫通時間的線

索，使時間皆成為片段零碎的，也不能構成歷史。」102他依此指出司馬遷《史

記》裡追求的「通古今之變」，是在一種「循環史觀」下，從變動的歷史裡尋找

人類前進的大方向，即「取變中之常道」，103蓋因「史料加上作者的『人為因素』，

然後能成為史學。」104司馬遷所選擇的，正是效彷《春秋》的做法，透過「褒

貶」筆法，對「人物行徑」與「事件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進行全盤掌握，才

能架構出政治人物在行為上該有的準則，將史料原則化、軌跡化成「歷史必然

論」，以達到監督政治的「資政」目的。 

職是，筆者認為，司馬遷之所以在《史記》裡因「外戚」之故貶低衛青和

霍去病，正是源於他認為在《春秋》裡，已明白指出春秋時代「弒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的主因，肇於「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而這個「本」的意思，徐復觀解釋為「失掉作為行為規範的禮義」，

105則司馬遷所謂「皆失其本已」之意，筆者認為正是指國家的行政運作脫序，

朝政由「權臣」把持，便會走上孔子所謂的「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101 徐復觀：〈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黃沛榮編：《史記論文選集》（臺北：長安出版

社，1991 年），頁 27–28。 

102 同註 101，《史記論文選集》，〈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頁 28。 

103 同註 101，《史記論文選集》，〈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頁 27–28。 

104 同註 101，《史記論文選集》，〈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頁 31。 

105 同註 101，《史記論文選集》，〈太史公的思想背景及其史學精神〉，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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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的政治秩序崩壞原則，以致亡國。 

也因此，筆者認為司馬遷在《史記》裡以「外戚」的身分貶低衛青和霍去

病之意，正是見到西漢政權從建立以來，「外戚」一直是政壇上要角，肇因漢室

為了翦除異姓王等功臣、扼止同姓親王的勢力擴張，多選擇靠提拔「外戚」來

進行制衡，從漢高祖起，就讓呂后干政，「所誅大臣多呂后力」，106最終引發「諸

呂之亂」；「文景之治」時竇太后掌權，「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107以官方崇尚單一學術思想的方式來掌控行政官職的升降；而至漢武

帝時，衛子夫、李夫人的兄弟甥姪如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人，皆迅速破格

取得軍政大權，致使「淮南王謀反，只憚衛青與汲黯」，足見漢武帝仍採用以提

拔「外戚」來進行制衡同姓親王的勢力擴張，因國家在其父漢景帝時，剛發生

由同姓親王所發動的「七國之亂」。由史料可見，西漢政府為追求政權穩固，結

局卻都是使「外戚」成為政壇最有力的權臣，如錢穆便指出：「故外戚擅政，已

起西漢，而尤以武帝以後為甚。」108 

蓋司馬遷在政權上仍是支持漢室，張大可便指出： 

漢承秦制，推行郡縣制度，景帝、武帝削藩平亂，加強了中央集權。司馬

遷頌揚秦朝的統一，乃是為景武之世削藩平亂制造輿論，提供歷史的依據。

109 

故就司馬遷來看，在「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陪臣執國命」等

                                                       
106 同註 1，《史記》，〈呂后本紀〉，頁 144。 

107 同註 1，《史記》，〈儒林列傳〉，頁 1127。 

108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20。 

109 張大可：《史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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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權臣」的觀念下，他認為西漢政府從建國以來數朝皆重用「外戚」之舉，

導致政壇動蕩，現在漢武帝又重蹈覆轍，在歷史的軌跡下，漢室未來可能又會

大權旁落於外戚權臣之手，甚至有可能產生政權的轉移，所以他才會在《史記》

裡貶低衛青和霍去病，而司馬遷後來雖親眼目睹「巫蠱之禍」後衛氏滅亡，但

隨後也見到漢武帝卻開始準備託孤給霍光，因此在抨擊兩人的力道上，衛青是

委婉曲筆，霍去病則直書不隱，蓋司馬遷是以《春秋》筆法對重用外戚的漢武

帝，以及屬於「外戚」的衛青、霍去病進行「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貶

低，以達「撥亂反正」之用意。 

而從漢武帝晚年有意識地削弱「外戚」勢力來看，包括征和二年（91B.C.）

因「巫蠱之禍」族滅衛氏、征和三年（90B.C.）因族滅李廣利、110立漢昭帝為

太子時，刻意誅殺鉤弋夫人（113B.C.–88B.C）、111以及託孤時選擇將權力四分

給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名重臣，漢武帝顯然也發現了「外戚」權

力擴張過度後所帶來的不良影響，筆者認為，亦或有可能是漢武帝看出《史記》

中的「反權臣」思想有利於漢室國祚長遠，故在取而觀之後雖然大怒，但最終

並未銷毀《史記》。 

由漢武帝對待《史記》的舉動來反觀漢宣帝，筆者研判，正是因為漢宣帝

也發現《史記》裡的「反權臣」思想，極利於漢室政權穩固，才會雖不再重用

司馬遷的後人，但仍給予《史記》官方認可，讓楊惲公開地「遂宣布焉」。蓋除

貶低衛青和霍去病之外，《史記》裡不乏記載著「陪臣執國命」，以致亡國的史

料，例如「三家分晉」、112田氏篡齊；113同時也記載著權臣將大權奉還天子，遂

                                                       
110 同註 2，《漢書》，〈公孫劉田王楊陳鄭傳〉，頁 827。 

111 同註 1，《史記》，〈外戚世家〉，頁 661。 

112 同註 1，《史記》，〈晉世家〉，頁 543。 

113 同註 1，《史記》，〈齊太公世家〉，頁 47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97%A5%E7%A3%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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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祚長遠的史料，例如伊尹還政於太甲、114周公還政周成王，115兩造相較，

突顯出司馬遷「反權臣」思想的動機是為了穩定既有的政治秩序，以免國家因

政權更迭而再次陷入亂世。 

蓋因漢宣帝之所以能剷除霍氏成功，關鍵在於他仍是提拔了「外戚」，將霍

氏手上的兵權以自己的外戚「許、史子弟代之」，才能在第一時間先發制人，但

當霍氏除後，許、史等外戚皆成政壇新星，是新一批外戚權貴，面對這些人未

來有坐大的可能性，漢宣帝不可能沒有防備，從他「詔賜青孫錢五十萬，復家」

來看，他確實有著企圖用舊外戚來制衡新外戚的政治動作。 

故筆者認為，楊惲「祖述其書」，以「齊學」對《史記》文本進行思想層面

的分析，雖然動機是針對褚少孫補《史記》的行為而發，為了向世人宣告自己

才是《史記》思想的正宗嫡傳者，但在他精準地將司馬遷《史記》文本裡運用

《春秋》「褒貶」筆法建構「反權臣」的思想解讀出來後，讓漢宣帝相中了《史

記》裡貶低衛青與霍去病的記載，以及「『陪臣執國命』導致亡國」、「權臣將大

權奉還天子，遂使國祚長遠」這兩種支持穩定既有的政治秩序運作的史料，漢

宣帝應是認為這些文獻皆能成為依據，藉由「傳本」《史記》的流傳，能在社會

上形成極利於漢室政權穩固統治的輿論，所以才同意讓《史記》取得合法化，

是以《史記》雖一直受西漢政府敵視，但最終卻仍能在西漢政權底下取得官方

認可，「遂宣布焉」，從此公開地浮上檯面。 

 

                                                       
114 同註 1，《史記》，〈殷本紀〉，頁 34。 

115 同註 1，《史記》，〈周本紀〉，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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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本文撰寫之動機，肇因發現《史記》自成書後，因普遍被認為上承《春秋》

的「褒貶」筆法，而素來遭到西漢政府的敵視，不僅漢武帝有「怒而削之」的

嫌疑，甚至到漢宣帝，不只弱化史官的職權，同時還將司馬遷的後代列入政府

人事聘用的黑名單，故筆者進而懷疑，何以當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時，

漢宣帝卻又同意讓《史記》合法的「遂宣布焉」呢？ 

為解決此問題，筆者先從分析楊惲為《史記》尋求官方認可的動機著手，

先推論「傳本」《史記》是司馬遷自己在世時就流傳出去的，進而再就因「妖言」

被腰斬的楊惲屬「齊學」，以及褚少孫補《史記》隻字不提楊惲「祖述其書，遂

宣布焉」兩事來看，推論可能正是因為褚少孫在續補《史記》上動作頻頻，在

漢人重「師法」與「家法」的狀況下，才使楊惲擔心《史記》的解釋權被「魯

學」的褚少孫曲解，各安其意，失其真，於是他要透過漢廷官方的認證，向世

人宣告自己才是《史記》思想的正宗嫡傳者。職是，筆者研判，《漢書》所謂的

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當是指楊惲以「齊學」為學術指導，對《史記》

文本進行思想層面的分析，解讀出司馬遷如何運用《春秋》「褒貶」筆法，對史

料進行「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書寫工作，在文本裡貫徹「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主旨，並將此「歷史必然論」原則化，最終以達「成一

家之言」的撰寫目的。 

而面對楊惲的請求，筆者認為漢宣帝定是相中《史記》裡貶低衛青與霍去

病的記載，蓋《史記》裡一再強調兩人是「以外戚貴幸」，尊貴的身分皆源劉氏

之恩，霍氏卻未飲水思源，故遭滅族，兩人相比之下霍去病「貶」的也比較多，

這些記載有助於降低剛遭漢宣帝滅族的霍氏在現實世界的殘餘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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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西漢自建國以來，皆靠提拔「外戚」來進行制衡及翦除異姓王等

功臣、扼止同姓親王的勢力擴張，甚至連漢宣帝都是靠自己的外戚許、史二氏

才成功奪走霍氏的軍權，面對新一批外戚的勢力極有可能看漲，漢宣帝除又相

中楊惲「祖述其書」地解讀出司馬遷運用《春秋》「褒貶」筆法建構的「反權臣」

思想之外，也相中了《史記》裡「『陪臣執國命』導致亡國」、「權臣將大權奉還

天子，遂使國祚長遠」這兩種支持穩定既有的政治秩序運作的史料，這些文獻

皆能藉由「傳本」《史記》的流傳，而在社會上形成極利於漢室政權穩固統治的

輿論，是以筆者認為漢宣帝是在諸多政治因素的考量下，才同意讓《史記》合

法化，使得《史記》雖一直受西漢政府敵視，但最終卻仍能在西漢政權底下取

得官方認可，從此「遂宣布焉」，公開地浮上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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